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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女士：  
 

《 2013年印花稅 (修訂 )條例草案》  
 
  在研究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後，本人對

該等修正案有一些觀察所得。本人的觀察所得載於隨附的問題一

覽表，供閣下考慮。謹請閣下盡早以中、英文提供政府當局的書

面回應。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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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附件 (兩頁 ) 
副本致：  法律顧問  

高級政府律師勵啟鵬先生 (傳真號碼： 2869 1302) 
 

2014年 5月 21日

立法會CB(1)1517/13-14(02)號文件



 
 

 
問題一覽表  

 
擬議第 29AM(2)條  
(a) 此條文假設每份租約轉讓的文書均為售賣轉易契。請考慮此

項假設是否有效，並請說明有何法律權威理據支持此一觀點。 
 
(b) 若擬議第 29AM(2)條所適用的租約在年期上沒有限制，此項擬

議條文會令人有機會逃避繳付雙倍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  
 
(c) 上文 (b)項所載的觀察所得亦適用於擬議第 29AM(3)條。  
 
(d) 請注意，擬議第 29AM(3)條雖然訂明租約及租約協議須作為

售賣轉易契加蓋印花，但同時亦訂明只有租約協議須根據

附表 1第1(1)類第2標準加蓋印花。  
 
擬議第 29BJ條  
(a) 如不在第 29C條中訂明租約轉讓協議屬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

賣協議，會令人非常懷疑前者是否屬於後者。擬議第 29BJ條
與第 29C條並不一致。  

 
(b) 就擬議第 29AM(2)條的觀察所得亦適用於此條文。  
 
擬議第 29BBA條  
為了令第 29C條適用於此條文，以及令此條文的草擬方式與第

29CA及 29CB條保持一致，請考慮改寫擬議第 29BBA(1)條的第一

句，措辭如下：  
"如 ......，則附表1第 1(1A)類第 2標準適用於可予徵收印花稅的

買賣協議。 " 
 
就第 29DF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a) 引入關乎住宅物業連泊車位或不連泊車位的規定會衍生多種

情況，例如原物業不包括泊車位但標的物業包括泊車位、原

物業不包括泊車位但標的物業包括超過一個泊車位，或原物

業包括一個泊車位但標的物業包括超過一個泊車位。有鑒於

此，請檢討應否對指明款項的定義作相應修訂，以配合不同

情況。  
 
(b) 請亦考慮就處置原物業而言，應否包括透過生者之間贈予的

方式將物業歸屬及轉讓他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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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請考慮若按下述方式改寫擬議第 29DF(5)(b)條的最後一部

分，會否令該條文的意思更加準確：  
 

"依循該協議簽立的標的物業的售賣轉易契的日期後的 6個
月。 " 

 
 


